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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协宜昌市六届二次会议 

第 254号提案的答复 

分类：A 

 

赵春梅及特别邀请界的朋友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行垃圾分类 实现垃圾减量的建议》

的提案已收悉，综合会办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 

2015 年 5 月，我市被国家住建部等四部委确定为全国首批

也是湖北省唯一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（建办城〔2015〕19

号）,2017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、住房城乡建设

部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26 号）通知，

2020 年底前，宜昌市列入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

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；2017 年 12 月，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

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城〔2017〕

253 号）要求，2018 年 3 月底前，宜昌市等 46 个重点城市要出

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，明确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目标和任务，这是对我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肯定，也是

对此项工作的促进。 

近些年来，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难中求进、在进中出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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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台了《宜昌市城区餐厨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宜府办发〔2015〕6

号）、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昌市城区餐厨垃圾管理办

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宜府办发〔2017〕39 号）、《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》（宜府办发

〔2016〕9 号）、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昌市城区 2017

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宜府办函〔2017〕77

号）、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昌市生活垃圾分类三年行

动方案（2018-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宜府办发〔2018〕45 号）等

文件，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宜昌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

组，市城管委成立了垃圾分类攻坚指挥部。各区纷纷进行了生活

垃圾分类的持续探索，取得了一定的经验。特别是夷陵区玫瑰城、

高新区的楠海花园、西陵区的美岸长堤等小区进行了有益的探

索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。但总体情况看我市

还处在起步阶段。主要差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一是组织工作

滞后，相关职能部门缺乏对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认识，工作

力度不够，在一般要求和试点上停留。二是运行机制不健全，分

类知识普及范围有限，全民参与意识不强。各区没有建立垃圾分

类专门机构和收集指导、督导运行机制，试点工作局限在较小范

围，分类覆盖率不高。三是末端处理设施不足及分类收运体系不

配套，试点区域偏小、规模化不够，分类处理设施规划建设滞后，

分类后的垃圾又重新混合运输和处理。 

今年我们在宜昌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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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关于

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狠抓市政府工作报告下达的生活

垃圾分类任务落地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工作： 

一是明确工作任务。今年，宜昌城区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

社区 50 个（西陵区、伍家岗区各 14 个，夷陵区 8 个，点军区、

猇亭区各 4 个，宜昌市高新区 6 个）以及“三个全覆盖”（生活

垃圾分类管理主体责任全覆盖、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全覆盖、生活

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系统全覆盖）垃

圾分类示范片区 4 个（夷陵区、西陵区、伍家岗区、宜昌高新区

各 1 个）。公共机构及相关企业强制分类覆盖率至少达到 30%，

在进入焚烧和填埋设施之前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

合计达到 25%。新建居民小区实施垃圾强制分类。积极探索市场

化方式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，拓宽垃圾分类经费来源渠道。 

二是做好宣传教育。积极组织各级各部门营造浓厚的生活垃

圾分类舆论氛围，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宣传活动，引导市民树立“垃

圾分类，人人有责”的观念。通过引导培训、宣传教育教会方法。

充分运用网络、媒体、广告屏等宣传平台对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和

引导，表彰好人好事。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引导，使垃圾分类试点

区域市民知晓率 100%，参与率 100%。 

三是建章立制。通过法规制度规范宜昌市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，出台《宜昌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、《宜昌市城区生活垃圾分

类 2018 年度奖补办法》，编制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目标规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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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和细化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标准规范，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作

出全面布置和要求，并在全市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好的做法和模

式。还要探讨激励机制，建立相应的奖励措施和考核制度。 

四是完善分类体系。各区根据辖区范围内垃圾分类的推进情

况配备满足垃圾分类需求的设施设备，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分类

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体系。 

目前，以上工作正在逐项落实之中，国家住建部和省住建厅

已进行了 3 次督导，给予了较好评价。 

非常感谢您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并请您们一如

既往关注城管事业的发展，为我们更好地服务宜昌花园城市建设

建言献策。 

 

 

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 月 27 日 

 

 

 

责任领导：王长益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17-6851284 

承 办 人：李  荣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17-6351030 

邮政编码：443000 

公开情况：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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